
近日，国家版权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面向

社会征求意见。其中个别条款在社会各界

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部分音乐人签署了联

名书信，呼吁相关部门修改有关条款，保护

著作权人的权益。

第四十六条存修改空间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四十六条规

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 3 个月后，其他录音制

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

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

音制品。

与现行规定不同之处在于，该条修改草

案规定删除了”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

得使用“这一限制，同时新增了”3 个月后“这

个时限。

一些音乐制作人对“可不经著作权人许

可”的表述提出质疑。他们担心这将助长盗

版行为，损害原创者利益。

中国音像协会唱工委常务副理事长宋

柯表示，第四十六条虽有利于音乐作品的传

播，但忽视了对创作者劳动的尊重。

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则表示，新法明显偏

袒互联网，严重损害创作者个人权益。他在

微博上称：一首新歌在 3 个月内是难以家喻

户晓的，在这时就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翻唱

翻录，和一首歌红了几年你再去翻唱翻录性

质完全不同，这是赤裸裸的鼓励互联网盗版

行径。

知名知识产权律师于国富认为，草案的

第四十六条款还有很大的修改空间。他说：

“虽然草案给出了 3 个月的控制期，但是由于

该期限过短，并无实质意义。正如有音乐人

所说的那样，在 3 个月的控制期内，一首新歌

很难走红。然而，一旦超出上述控制期，任

何人可以通过草案第四十八条的宽松条件

获得法定许可。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愿意

去高价买下音乐作品的首唱权呢？如果这

个条款最终通过，歌手的收益将远远超过作

者的收益。”

而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教授李明

德则认为，权利人对于著作权的理解并不全

面。“第四十六条有明确的前提条件，权利人

要把四十六条和四十八条结合起来看。《著

作权法》不是仅仅保护著作权人的法律，不

能只从权利人的角度看问题，还要考虑传播

者、使用者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他说。

著作权人不愿“被代表”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四十八条同

样受到音乐人的质疑。该条规定，在使用后

一个月内按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

制定的标准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使

用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将使用费及

时转付给相关权利人。

在著名音乐人小柯看来，这是向集体组

织的一种倾斜。小柯表示，著作权集体管理

组织代收使用费，实际上拿走了音乐制作公

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核心资源，最终形

成行业的垄断。小柯指出，本次修法是化权

利人之私权为半官方的垄断公权。

不少音乐人担心，集体管理组织将变得

更加强势，最终摊薄著作权人收益。

于国富说：“版权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

注定是一个一刀切式的付酬标准，一方面，

优秀作品的作者只能拿到平庸作品的稿酬，

谁还会去费时费力地创作优秀作品呢？另

一方面，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目前还

很不健全，常常出现管理费用过高，侵害作

者合法权益的事情。”

音著协副总干事刘平表示，草案对音著

协实行延伸性集体管理并不是为了限制音

乐著作权人的权利，而是为了广大创作者的

利益，防止出现唱片公司对音乐的垄断。法

定许可通过各国集体管理来转付著作权付

酬使用费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各国的立法

通例，中国也不例外。

于国富指出，在整个草案中，为著作权

集体管理组织争取权利的有多个条款。这

些条款归纳起来，可以看到此类组织享有的

权利包括了法定许可中的部分定价权、报酬

收取权、诉讼索赔权。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其管理范围不仅仅限于其会员单位，也包括

了非会员著作权人。作为一个具有较强独

立人格和较高法律意识的群体，著作权人显

然不愿意让自己辛苦创作换来的权利“被代

表”。他建议，应该允许著作权人通过声明

方式排除部分或者全部集体管理组织的代

表，以尊重著作权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权。

对于业界提出的对音著协这类集体管

理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质疑，新闻

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在接受央视专访时

回应表示，集体管理组织在我国还是新兴事

物，仍需加强自身建设，同时政府也要加强

监管，其管理组织账目应该更加透明化。

阎晓宏还表示，目前《著作权法》（修改

草案）正处在向社会征求意见的阶段，秉着

公开的原则，社会各界均可提出修改建议和

意见。从修改草案到真正的发布实施，必然

要经历社会各界多轮的意见征集和相关部

门反复的修改。

索尼通信换帅 为“四屏战略”造梦

记者管窥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惹争议
■ 本报记者 张 莉

■ 本报记者 霍玉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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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索尼移动通信的“管

家”面临更换。从 2012 年 5 月 16 日起，铃木

国正将成为索尼移动通信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CEO），而现任 CEO 及总裁伯特·诺德伯

格将就任董事会主席。

去年，索尼宣布从爱立信公司手中收购

50%的股权，并在今年将全资公司改名为索

尼移动通信。如今，这个新公司将在这位新

总裁的带领下改变亏损现状。

纠结转型 索爱巨亏成大难题

要说这位新 CEO 面临的难题，就不得

不提到索尼通信的前身——“索爱”品牌的

遗留问题。

2001 年，索爱公司由日本索尼和瑞典爱

立信各出资 50%共同创建。虽然该品牌也

曾风靡一时，但在智能手机当道的情况下，

企业发展战略陷入迷局，几经摇摆换改阵

营，最终导致了该品牌的没落。

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战略管理组首席

研究员林瑞明表示，索爱在发展智能手机的

早期，曾经和诺基亚一样，是塞班系统的最

主要支持者。但由于诺基亚在塞班阵营中

占 据 绝 大 份 额 ，索 爱 一 度 转 投 Windows

Mobile 阵营，推出了一些 Windows 系统的手

机。然而在 iPhone 的冲击下，索爱智能手机

市场表现不如预期，它又转投安卓阵营。但

此 阵 营 的 竞 争 非 常 激 烈 ，索 爱 不 仅 与 三

星、HTC、摩托罗拉有相当大的差距，后来

者——中国手机厂商中兴、华为等中低端手

机厂商也大有赶超索爱之势。

“虽说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之间‘左右逢

源’搞平衡术是分散风险的一种方法，但索

爱对每一个系统平台而言，既不是最早、也

不是最大的支持厂商。并且在多个平台之

间的摇摆增加了时间成本，也使索爱错过了

智能手机爆发的黄金时期。”林瑞明说。此

外，索爱对于手机的高配置过于痴迷。但是

这样一来，不仅研发周期较长，而且价格也

居高不下。因此，索爱的一些产品虽然能够

吸引目光，但是却“叫好不叫座”。

根 据 市 场 研 究 公 司 Gartner 的 统 计 ，

2011 年索爱品牌手机出货量较前一年下滑

近 20%，占全球手机出货量的 1.9%，在手机

品牌中仅仅排名第十。公司 2011 财年的净

亏损高达 2.47 亿欧元。

独资公司为新智能手机铺路

如此糟糕的销售与财务状况，也暴露出

了索爱合资企业内部的问题。林瑞明认为，

索爱在选择操作系统时的摇摆和推新机型

的缓慢，其背后实际上又隐藏着合资公司决

策迟缓这一深层次问题。

“在市场竞争风云际会的时代，最影响

商业活动的就是速度。但索爱合资公司 50∶
50 的对等股权结构，造成公司的审批流程过

多，决 策 周 期 冗 长，严 重 拖 累 了 公 司 的 发

展。”林瑞明说，“尤其两家母公司作为上市

公司，在各自低迷时，又往往更关注自身的

财报，不愿为合资公司在未来作过多的投

入。这种局面也造成索爱管理层的动荡。”

据了解，小宫山英树（索爱前 CEO）、卢健生

（索爱前副总裁兼中国区主管）等高管均是

因为改变不了公司混乱的管理状况，纷纷选

择了离职。

2011 年 10 月，索尼以 10.5 亿欧元全额

收购爱立信所持有的 50%的索爱股份，同时

宣布将于 2012 年年中完成手机品牌名称从

“ 索 尼 爱 立 信（Sony Ericsson）”到“ 索 尼

（Sony）”的转变。

林瑞明认为：“爱立信就此退出了手机

终端制造领域，而留下索尼独自在智能手

机 方 面 施 展 拳 脚，这 必 将 提 升 其 在 设 计、

开 发 和 营 销 等 各 个 领 域 的 运 营 效 率 。 而

在确定了安卓为主打操作系统后，新索尼

智 能 手 机 也 将 摆 脱 以 前 在 不 同 平 台 间 摇

摆的尴尬。”

新帅成“四屏战略”造梦人

虽然独资公司解决了效率问题，但是在

智能手机上大幅亏损仍是不争事实。这次

的人事变动被市场解读为索尼欲在电子消

费品市场，尤其是智能手机上再次发力。这

一点，从新任 CEO 的履历以及新思维中便

可窥探出一二。

据了解，铃木国正于 1984 年加入索尼，

从事海外销售工作，1999 年至 2007 年，他一

直担任 Vaio 电脑业务部门主管，后来又负

责 公 司 战 略 和 规 划 工 作 。 28 年 的 工 作 经

历，铃木国正称得上是索尼的老员工。他

的履历证明他或许对索尼的“四屏战略”了

解更深。

根据索尼的设想，未来其是要将笔记

本电脑、平板电脑、电视和智能手机这“ 四

个屏幕”的内容整合。而铃木国正的工作

重心也恰恰在此。他表示，“整合索尼的各

项资源，用以推出用户体验最棒的产品，这

是我们的一个梦想，而我就承担了这个造

梦人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索尼通

信的最主要工作将集中在将索尼娱乐帝国

的优势资源与其智能手机“ 联网”，补足其

娱乐内容“四屏分发”的战略。但在落后于

人的情况下，如何将硬件和软件进行完美

整合并重新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将是铃木

国正待解的难题。

林瑞明表示，在智能手机的游戏规则

下，技术不是唯一取胜的条件，软件和内容

才是吸引消费者的杀手锏。“展望未来，索尼

移动在智能机领域再现功能机时代的辉煌，

绝非易事，但也并非不可能。”他说。

本报讯 在广西玉林市召开的第四届中

国中医药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中药协

会会长房书亭表示，中国目前正规划建设中

药材国家储备制度和中药材生产预警机制，

以防止药材价格的剧烈波动。

房书亭说：“按照传统来讲，中药材是一

方吃全国。一个中医大夫开出的药可能包含

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来的药材，所以整

个中药产业的发展是全国一盘棋，一个地方

某种药材的产量、质量和价格会影响到全国

市场。为了避免中药材价格的大起大落，目

前，国家已经开始规划建立国家级和省市区

两级的药材储备制度和药材生产预警机制。”

同时，房书亭表示，传统医药在治疗某些

疑难杂症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中医药发展

仍然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势，发展前景十分

广阔。 （许大为 张垒）

插图设计/高阳文

本报讯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京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

进计划进展的相关情况。其间，国家知识

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司长黄庆表示，2011 年

国务院统一部署“双打”专项行动，各地各

部门围绕侵权假冒突出问题，加强行政执

法，强化刑事打击，效果显著，遏制了部分

地区、部分领域侵权假冒现象多发势头。

（刘 和）

2 月 29 日和 3 月 5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药监局）先后向地方监管部门下

发内部通知，通报检出铅、砷超标的 13 家

“不合格”螺旋藻生产企业和涉嫌内容物欺

诈的 8 家鱼油生产企业名单。近日，国家

药监局对外公布的“最新”抽检结果显示，

原先“黑名单”上的 13 家“不合格”螺旋藻

生产企业仅剩 1 家产品不达标，而原先 8 家

涉嫌内容物欺诈的鱼油产品 3 个为假冒产

品，其余产品检查结果未予公布。

在回复媒体时，对于这一变化，国家药监

局多是用产品检测适用标准不同来解释。在

最新的一次抽检中，螺旋藻保健食品执行的

是铅含量 2.0m g/kg 的标准，而就在一个月

前，执行的标准是 0.5m g/kg。该局某官员

这样解释：“普通剂型”的铅含量标准为“≤

0.5m g/kg”，而“片剂”等剂型因原料浓缩后

易致铅含量升高，故放宽为“≤2.0m g/kg”。

然而，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

会 颁 布 的《 保 健 食 品 国 家 标 准（G

B16740）》明确规定：对于重金属铅含量的

监管标准，除“固体饮料”（如麦乳精等）和

“胶囊”两种剂型适当放宽至“2.0”外，其余

剂型一律以“0.5”作为判定标准。

一月之内，两次抽检，官方结果自己

“打架”，令公众大跌眼镜，引发舆论普遍关

注，多家涉事企业进京“公关”、监管部门寻

租浮出水面。

适用的检测标准不同成为了相关部门

寻租的借口。国家标准明明规定“片剂”不

属于可放宽检测标准的产品类型，国家药

监局却将其私自纳入，这其中存在严重的

篡改标准适用范围，为不合格产品“亮绿

灯”的行为。此外，在《经济参考报》一篇报

道中，一家涉事企业高管也曾承认自己赴

京“公关”一事。

在笔者看来，从企业方面来讲，做好公

关工作是一件好事，但“螺旋藻”事件中的如

此“公关”只能让事态愈演愈烈。在这个“酒

香也怕巷子深”的大环境下，企业生产出质

量高、品质好的产品可以通过和公众、和利

益相关者搞好关系来提升自己的形象。如

果生产出不合格产品，被曝光之后，也可以

通过向公众致歉，召回产品，改善生产来挽

回自己的形象。但是此事中，专门对监管部

门进行“公关”非但不能弥补之前的错误，更

会激起公众的强烈不满，实属下下之策。

从监管部门方面来讲，接受企业“公关”

无异于在自己和消费者、老百姓中间树了一

堵墙，应有的公信力荡然无存。国家药监局

作为监管部门，它立足的根本就是公众的信

任，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接受企业“公关”。

国家监管部门的权威与公信构成民众安全

感的底线。如果药监部门的检测结果都自

相矛盾，那么，民众心里怎么会有“底”呢？

对螺旋藻检测结果的“变脸”，已有数日时

间。期待药监部门积极回应民众的关切。

沉默时间越长，就越会引发公众的质疑。

侵权假冒势头得到遏制

螺旋藻企业忙“公关”
监管部门寻租伤民心

■ 舒 畅

本报讯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国

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决定》发布以来，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

界积极响应号召，加大政策支持，合力推动

产业发展。

此外，该部委表示将着重营造有利于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认真做

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势的监测和分

析，及时发现产业发展中的倾向性苗头性

问题，加强信息引导，提出对策措施，促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邢梦宇）

建立行业预警

控制价格

新政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